附件2：

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

  总  则

1、为促进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（以下简称孵化器）的建设和发展，提升孵化器的管理水平与孵化能力，营造科技型企业的成长环境，培养科技创业领军人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    2、孵化器作为科技创业服务载体，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，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基地，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    3、孵化器以科技型创业企业（以下简称在孵企业）为服务对象，以支持辽宁大学师生创新创业为服务重点，通过开展创业培训、辅导、咨询，提供研发、试制、经营的场地和共享设施，以及政策、法律、财务、投融资、企业管理、人力资源、市场推广和加速成长等方面的服务，以降低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，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长性，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。

第二章 在孵企业应具备的条件
1、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、办公场所须在本孵化器场地内。
　　2、申请进入孵化器的企业，成立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。
　　3、属迁入的企业，其产品（或服务）尚处于研发或试销阶段，上年营业收入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。

　　4、在孵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。

5、企业成立时的注册资金，扣除“知识产权出资”后，现金部分一般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。（属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或从事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设计等特殊领域的创业企业，现金部分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）

6、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包括节能环保产业、信息产业、激光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、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等。
　　7、单一在孵企业入驻时使用的孵化场地面积，一般不大于200平方米。
　　8、在孵企业从事研发、生产的主营项目（产品），应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导向，并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标准。
　　9、在孵企业开发的项目（产品），知识产权界定清晰，无纠纷。
　　10、在孵企业团队具有开拓创新精神，对技术、市场、经营和管理有一定驾驭能力。留学生和大学生企业的团队主要管理者或技术带头人，由其本人担任。

第三章 申请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在孵企业程序
    1、凡具备第二章所规定的各项条件的科技企业，可向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入孵企业申请表》，并提供项目可行性报告或创业计划书及所需的其他材料。

    2、申请应包括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，主要从事生产、研发的产品和项目，以及成为在孵企业后，三年内的详细发展规划或目标。

3、孵化器管理单位对项目进行考察，并审查材料的真实性，经审核后，确定为入孵企业。

4、经批准入孵后，孵化器管理单位与入孵企业签订入孵协议，出具准予该企业入孵的文件和相关文案。

第四章 在孵企业考核办法
    1、园区将根据《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》及《辽宁省省级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》，对在孵企业进行考核。

    2、考核时限为每半年1次，入孵企业需提供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。考核结果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。

3、凡年度内考核结果均为合格的企业，享受园区下年度收取房租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；

凡年度内考核结果有2次不合格的企业，将不享受在孵企业的优惠政策，由在孵企业转为在园企业。

    4、凡发现在孵企业从事与其申报的经营范围不符的行为，取消其在孵企业资格，取消其享受的优惠政策并按100%的比例收取其房租。

第五章 在孵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

    1、孵化器孵化场地租金为700元/m2,在孵企业享受的房屋使用金政策如下：

   （1）在孵企业第一年免收房屋租金，只收代收、代缴的费用；

   （2）在孵企业第二年按30%收取房屋租金，收取代收、代缴费用；

（3）在孵企业第三年按50%收取房屋租金，收取代收、代缴费用；

（4）由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免一年房屋租金。

2、协助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注册等公司设立或变更相关手续。

3、帮助和指导企业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。

4、提供有关科技、经济、法律、政策信息及咨询等服务。

5、提供专利咨询服务，协助办理专利申请。

6、协助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。

7、帮助企业联系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。

8、根据在孵企业需求，举办相关培训。

9、提供物业管理、治安保卫等后勤服务。

10、提供其他关于企业发展的相关服务。

